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基础数据表

填报单位：宁乡市征地服务中心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19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10
	16　
	-60%　

	经费控制情况
	2018年决算数
	2019年预算数
	2019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47903.77
	130000　
	　66756.71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39077.37　
	　50000
	　50816.85

	       其中：公车购置
	　0
	0　
	　0

	             公车运行维护
	　39077.37
	　50000
	　50816.85

	   2、出国经费
	0　
	　0
	　0

	   3、公务接待
	　8826.4
	　80000
	　15939.86

	项目支出：
	32720000　
	　1000000
	2069274　

	    1、业务工作项目
	32342206.74
	1000000　
	2069274　0　

	    2、运行维护项目
	　　377793.26
	
	

	……
	　
	　
	　

	公用经费
	696059.78　
	　414800
	　413584.91

	    其中：办公经费
	　239756.44
	　40000
	　230776.29

	          水费、电费、差旅费
	　24212.11
	　35000
	　55553.77

	          会议费、培训费
	　6941
	　20000
	2780　

	政府采购金额
	——
	　455000
	622041.29　

	部门整体支出预算调整 
	——
	3548800　
	4797099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19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

规模
（㎡）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
（万元）
	实际

投资
（万元）
	投资概算

控制率

	
	0
	　0
	　0
	　0
	　0
	　0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严格执行相关财务制度、财经纪律就是重要措施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除公共项目资金和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情况，包括业务工作项目、运行维护项目等；“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宁乡市征地服务中心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协助行政主管部门拟订征地方案；协助行政主管部门拟订征地公告；提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建议；统筹协调征收、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事务性工作；协调处理征收、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争议；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2019年机构改革中我单位由宁乡市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更名为宁乡市征地服务中心，为市人民政府垂直管理正科级、一级预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无下属二级单位 ，宁乡市征地服务中心内设五个科室，包括办公室、征拆服务科、安置服务科、法规科、财务科。

 3．人员情况：编制委员会核定编制20名。2019年年底实有在职正式职工 16人，临时聘用人员1人。

4.重点工作计划：协助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安排的当年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的项目用地征地拆迁腾地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征地服务中心进行部门预算时，主要是保障职能职责履行、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主要是工资福利支出和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构成，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由三公经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维护费）、公用开支（如办公经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会议费、培训费、其他交通费等）构成。因历年来征拆个案的支付未进入部门预算，在进行决算时，支出列其他资本性支出（安置补助、拆迁补助）或列往来科目进行核算。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总收入4797099元属财政拨款，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02813元，主要弥补公用经费支出不足构成；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7900元；卫生健康支出40400元；城乡社区支出3255986元，主要由人员经费及其它资本性支出安置补助构成。

基本支出2727825元，由人员经费2314240.09元，日常公用经费413584.91元构成。资金使用和管理严格按照市财政局统一要求和管理进行，因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无法满足正常的机关运转，“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在一般事务性项目支出中进行说明。
（二）项目支出
在年初部门预算中申请一般事务性项目支出弥补机关运转，其资金来源在我单位自有收入中调剂，再由财政统一安排支出。并根据当年市委、市政府关于征地拆迁安置服务全市区域中心工作的要求（一般有相关的文件或签呈）进行相关经费的追加，最终形成当年的公用经费、三公经费等决算数据。2019年决算总支出4797099元，其中基本支出2727825元，项目支出2069274元。“三公”经费66756.71元（公车运行维护50816.85元，公车购置0元，出国经费0元，公务接待费15939.86元），相比年初部门预算数130000元（公务用车维护费50000元，公务接待费80000元）节省48.65%，得益于市财政局及相关部门对三公经费使用的监督和我单位严格遵守相关的支出制度，与上年决算数据47903.77元（公务接待费8826.4元，公务用车维护费39077.37元）增加了39.36%，其主要原因是宁财[2019]2号关于明确宁乡市行政事业单位公务活动用餐有关事项的通知，规范了公务用餐的具体操作范围、办法而增加了会议误餐费用及增加公务用车维修维护（此车用已使用11年）。公务用车保有量1台。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无项目化项目支出，故我单位一般事务性项目支出严格按照财务要求落实到办公经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维护费、会议费、培训费、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等保障事业运行支出。

四、资产管理情况
本年度无债务。固定资产850653元，上年度621076元，增加36.96%，主要是因为征拆一体化购置固定资产。本年度执行政府会计制度，对固定资产进行了累计折旧545380.84元，固定资产净值305272.16元。资产管理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局业务要求。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中心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开展了自评，涉及资金479.71万元，自评覆盖率达到100%。绩效自评结果显示，我中心2019年度绩效目标完成较好，在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等方面较好的支持了财政工作发展。
为保障征地服务中心充分完成当年职能、职责、任务，保障机关运转支出，绩效管理的产出指标与效益指标相一致。我中心作为市人民政府的办事机构，根据宁乡市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和市人民政府的统一安排，结合市征地服务中心、市自然资源局征地拆迁事务所和市住建局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服务中心的职能职责，为保障集体土地征拆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一体化”工作的顺利实施，2019年下半年，实现了三家单位统一办公、统一调度、统一考核运行机制。“征拆一体化”后，三家单位统一办公；集体、国有土地征拆实现统一调度；所有人员由征地服务中心统一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原单位绩效考核主要依据；三家单位党员组织关系都转入征地服务中心机关支部。整合了工作内容，简化了工作程序，理顺了工作机制，方便了群众办事，提高了工作效率，“征拆一体化”必将进一步提高我市征拆工作的统一性和全面性，使征拆工作更加高效顺利，更好地为我市经济建设做好服务。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按年初预算落实资金安排、使用不够；资产管理工作不够。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严格按部门预算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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